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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度
矿 山 分 厂                             宣海矿〔2022〕95号
环保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认真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方针，搞好本分厂的环境保护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环境保护管理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能源，控制和消除污染，促进矿山分厂生产发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分厂的经济活动能尽量减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三条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分厂员工、领导都要认真、自觉学习、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正确看待和处理生产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提倡清洁化生产、循环利用，从源头上尽量消灭污染物，并认真执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结构

第四条 根据环境保护法，矿山分厂设置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机构，矿山分厂绿色矿山创建办公室全面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和监测任务，改善分厂环境状况，减少分厂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并协调分厂与公司环保部门的工作。

第五条 建立分厂环境保护网，有分厂领导和分厂环保员组成，定期召开分厂环保情况报告会和专题会议，负责贯彻会议决定，共同搞好分厂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分厂环境保护机构应配备必须的环保专业技术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设置一名厂级领导来分管环境保护工作，并指定若干名专职环保技术员，协助领导工作。环保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章  基本原则

第七条 分厂环保工作由分管环保领导主管，搞好分厂内的环保工作，并直接向分厂负责人负责环保事项。

第八条 环保人员要重视防治“三废”污染，保护环境。要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生产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日常生产中去，实行生产环保一齐抓。

第九条 环境保护工作关系到周边环境和每个职工的身体健康及分厂生产发展，分厂员工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工作制度，任何违反环保工作制度，造成事故者，必根据事故程度追究责任。

第十条 防止“三废”污染，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所有造成环境污染和其它公害的工段都必须提出治理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分厂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应及时给予安排解决。

第十一条 对环保设施、设备等要认真管理，建立定期检查、维修和维修后验收制度，保证设备、设施完好，运转率达到考核指标要求，并确保备品各药的正常储备量。

第十二条 在下达分厂考核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同时，把环保工作作为评定内容之一

第十三条 凡新建、扩建、改造项目中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所需资金、设备材料，必须同时列入计划，切实予以保证，在施工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排挤“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程的资金、设备、材料和人力等。

第四章  环保机构职责

第十四条 分厂环保机构职责：

1、绿色矿山创建办公室在分厂分管领导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政策和法规，负责分厂环保工作的管理、监察和测试等。

2、负责组织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

3、监督检查分厂执行“三废”治理情况，参加新建、扩建和改造项目方案的研究和审查工作，并参加验收，提出环保意见和要求。

4、配合公司安全环保处，组织分厂内部环境监测，掌握原始记录，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按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

5、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并对环保岗位进行培训考核。

第五章  奖励和惩罚

第十五条 凡本分厂员工，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成绩明显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十六条 凡本分厂员工玩忽职守，任意排放分厂“三废”，造成污染环境事件，按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论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赔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等部门文件有抵触时，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管理制度属分厂规章制度的一部分，由绿色矿山创建办公室负责贯彻落实和执行，各工段要严格执行，并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矿山职能室起草,并归口管理;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绿色矿山创建办公室。

附:环保责任人划分表
2022年2月15日

环保设施位置及责任人划分
	序号
	责任工段
	名称
	位置
	责任人
	备注

	1
	采矿工段
	DM30钻机
	采场区域
	方  瑞
	　

	2
	采矿工段
	CM760钻机
	采场区域
	徐礼树
	　

	3
	运输工段
	燃油库
	破碎机下料区域
	杨作兵
	　

	4
	运输工段
	润滑油库
	维修厂房后部
	黄  敏
	　

	5
	运输工段
	危废库
	维修厂房后部
	杨忠贵
	　

	6
	破碎工段
	1008收尘
	1002石灰石破碎机
	段向浩
	　

	7
	破碎工段
	1009收尘
	1003皮带头部
	王同辉
	　

	8
	破碎工段
	1011收尘
	1005皮带头部
	丁  峰
	　

	9
	破碎工段
	1106收尘
	1102砂岩破碎机
	赖守所
	　

	10
	破碎工段
	1107收尘
	1103皮带头部
	赖守所
	　

	11
	破碎工段
	1108收尘
	1124皮带头部
	赖守所
	　

	12
	破碎工段
	1109收尘
	11212板喂机头部
	蔡  伟
	　

	13
	破碎工段
	1110收尘
	1123皮带头部
	蔡  伟
	　

	14
	破碎工段
	污水处理池
	办公楼后部
	王同辉
	　


